附件2-1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害补偿申请表
	受害人
	姓名（个人）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或

代理人
	
	职务
	

	联系电话
	
	致害动物种类
	

	致害发生地点
	
	致害发生时间
	

	申请补偿事宜及补偿要求：（注：写明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及具体补偿要求）
申请人：

年       月       日




附件2-2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现场勘查记录

勘查地点：　　　                                       　
勘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至　  时。
勘查现场条件：（标注现场坐标）                             

现场勘查情况：                                             

                                                  （可续页）
现场勘查图：　　　　张　　影像资料：　　　 　　份
勘查负责人：　　　　单位　　　　　　　　职务职称　 　　
勘查人员：　　　　　单位　　　　　　　　职务职称　 　　
勘查人员：　　　　　单位　　　　　　　　职务职称　 　　
记 录 人：　　　　　             受害方：　 　    　

时    间：　　　　  　           时  间：　 　    　

附件2-3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伤害调查登记表
	受害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受害时间
	
	受害地点
	

	身份证号
	
	详细地址
	

	是否属于“办法”补偿范围
	是
	
	否
	

	补偿依据
	

	旗县级调查组

意见
	 调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人身伤害
医疗补偿费
	住院
时间
	
	医院

名称
	
	治疗

结果
	

	人身损害补偿
	①认定的医疗救治费用
	

	
	是否部分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评残

鉴定
	

	
	②认定的首次劳动能力鉴定费
	

	
	③认定的人身损害
	

	认定的总费用及受害人（家属）签名
	认定的费用（①+②+③）
	

	
	受害人（家属）签名
	

	旗县级调查组

意见
	 调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苏木镇（居委会）

（盖章）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旗县级林业草原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经办人：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旗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附件2-4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财产受损调查登记表
	受害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受害时间
	
	受害地点
	

	身份证号
	
	详细地址
	

	财产
受损
情况
	损害农作物
	受害时间
	种类
	亩数
	单价
	价值

	
	
	
	
	
	
	

	
	
	
	
	
	
	

	
	
	
	
	
	
	

	
	
	小计
	
	
	
	

	
	损毁经济林木
	受害时间
	种类
	株数
	单价
	价值

	
	
	
	
	
	
	

	
	
	
	
	
	
	

	
	
	
	
	
	
	

	
	
	小计
	
	
	
	

	
	家畜伤亡情况

	
	伤害牲畜野生动物种类
	死亡家畜
	价值
	受伤家畜
	价值

	
	
	
	
	
	

	
	
	
	
	
	

	
	
	
	
	
	

	
	小计
	
	
	
	

	
	其它财产受损情况
	价值

	是否属于办法补偿范围
	是
	
	否
	

	补偿依据
	

	认定
费用
情况
	①损毁的农作物补偿费
	

	
	②损毁的经济林木补偿费
	

	
	③死亡、受伤家畜的补偿费
	

	
	④其它财产损害补偿费
	

	
	认定费用（①+②+③+④）合计
	

	受损户签名
	
	签名时间
	

	调查组意见
	调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苏木镇

（居委会）

（盖章）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旗县级林业草原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经办人：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旗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附件2-5

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致害补偿资金认定表
	受害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受害时间
	
	受害地点
	

	身份证号
	
	详细地址
	

	人身伤害
认定费用情况
	①医疗救治费
	

	
	②人身损害补偿费
	

	
	③首次劳动能力鉴定费
	

	
	认定总费用（①+②+③）合计
	

	财产受损
认定费用情况
	①损坏的农作物补偿费
	

	
	②损坏的经济林补偿费
	

	
	③死亡、受伤家畜的补偿费
	

	
	④其他财产受损害补偿费
	

	
	认定总费用(①+②+③+④）合计
	

	领取者（受损户）
签名
	
	签名时间
	

	调查组意见
	调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苏木镇（居委会）
（盖章）
	主要领导：                            年     月     日

	旗县级林业草原部门审核意见

（签章）
	经办人：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旗县级财政部门审核意见（签章）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